農業信用保證基金銀行辦理保證貸款轉（展）期保證作業規範

96年10月23日經本基金總經理核定實施

一、銀行辦理保證貸款轉（展）期保證者，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申請人繼續經營中且符合本基金保證範圍者。
（二）無本基金業務處理準則（下稱準則）第五條之四第一、六、七、十款之情事者。
二、貸款額度：以原額度為原則。
三、保證成數：
（一）無準則第五條之二及第五條之四所列情事者，依原保證成數。
（二）有準則第五條之二所列情事之一者，依該條規定之最高保證成數。但原保證成數較低者，依原保證成數。
（三）有準則第五條之四所列情事之一者（不含第一、六、七、十款），依準則第五條之二規定最高保證成數再減一成。但原保證成數較低者，依原保證成數。
（四）依前二款規定致轉（展）期保證成數較原保證成數為低者，得於償還相當成數本金後，依原保證成數。
四、期限及還款方式：期限最長以五年為限，超過一年以上應分期攤還本金。但有特殊情形經本基金同意者，不在此限。
五、擔保：原擔保條件（含擔保品及保證人）不變，但經本基金同意者，不在此限。
六、保證手續費率：依原保證手續費率。
七、利（費）率：貸款年利率不得超過八％，且受託機構對本案授信收取總費用合計不得超過新台幣五千元或超過貸放金額之○．五％。但未超過一千元，或九十六年四月三十日（含）前承保案件辦理轉（展）期者，不在此限。

八、應檢附文件：
（一）信用保證貸款轉（展）期申請書（銀行專用）（格式22A）。

（二）非授權案件應另檢附下列文件：

1、授信申請書及批覆文件影本。
2、借保戶信用調查表影本。

3、擔保品估價報告影本。
九、本規範未規定事項，依準則及保證業務作業手冊之規定。
十、本規範經本基金總經理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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